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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三章的重点是要证明“道德是自律的”。①其

思路如次：先提出一个自由的概念，然后由人的意志自由的本质先天地就符合于道

德规律的必然性，从而说明人的道德是自律的而不是他律的。他的这一个论证过程

在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看来是有很大漏洞的，最明显的问题是自由的概念是康德为

了论证其“道德自律论”而“生造”出来的，而且由“自由”到“自律”这个过程

如何可能，康德并没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证，给人的感觉是他在进行循环论证。

所以康德后来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论证所谓的“循环论证”的说法是一个误会，他的

论证方法大抵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自由是由理性在理智世界所把握的，把握它符合

道德的客观规律性的过程就是思辨，所以思辨哲学可以把握，但实践哲学是不能把

握的。自然规律的普遍必然性是由经验在感觉世界里加以把握的，所以，不能把自

由和道德自律看成是同一个世界的概念，如果它们并不是一个意义的概念，你就不

能说他是循环论证。接着它又强调，自由只是一个观念，它在思辨的世界中存在，

千万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经验事实，自然世界的一些方法不适合观念世界的论证，这

对实践哲学来说是一个禁区，他专门用了一个标题“一节实践哲学的最后界限”来

进行论证。而接下来的论证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他甚至直言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他也

不能论证，既然如此，他又如何让人相信他的自律论呢？所以康德的论证模式可以

这样概括：我无法证明阿猫是好猫，也不能证明阿猫是坏猫，但是相信阿猫是好猫

总是有利一些，那我们就相信阿猫是好猫吧。

具体来说，第三章共有34个自然段外加结束语。第1-8自然段论述自由概念之

于自律的重要性及其对于意志的工具性价值②。

第9-16自然段是驳斥那种认为作者的论证是一种循环论证的观点。康德认为人

自身内在地存在着具有纯粹的能动性的理性，这种能动性主要体现为它能区分感性

和知性世界。

第11自然段：从“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区别引出“感性世界”和“知性世

界”的划分。客观上，有一个现象的世界和一个本质的世界即那些事物本身所组成

的世界存在；主观上，人自身也存在两个世界，即“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

第12 自然段：普通人能够感性地了解现象背后确有更本质性的东西存在，但他们

往往试图用感性的方法去把握，结果就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种方法本身就是最大的

错误。第13段：理性具有“纯粹的能动性”，所以，它能区分感性和知性世界。第

14段：人作为有理性的生命物可以从两个径路来认识自己。感性服从自然规律，是

他律的；理性则不受自然和经验的束缚。第15段：综合以上的论证：自由是有理性

的生命物的因果性所表现的特性，这种特性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为经验世界的现象所

左右，而只服从于纯粹的世界，为理性所左右，因此，它是自性的、自为的，即自

律的。此时主体的行为就表现为合乎道德规律的要求。第16段：以上我们所进行的

由自由到自律到道德规律的推论，并不是一个我们生造出来的循环，造成这种错觉

的关键是有的人不知道感性的世界与理智的世界的区别①。

第17-19自然段论证绝对命令的合理性。第17 段：人作为理性的生命物，既属

于感性世界，也属于知性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主体。在人的自由观念中包含着知性

世界的规律，而知性世界的规律是感性世界规律的依据，所以，人必须把这些规律

看作是对自己的命令，而服从命令则是自己的责任。第18段：由于有理性的人既是

知性世界的一员，也是感性世界的一员，作为前者，人的行为与意志的自律性直接

相符合；作为后者则应该与这种自律性所确定的规律相符合，这种规律就是一个先

天的综合判断，因为理性决定了它的先验性，而联词是“应该”的判断就是一个综

合判断，这种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康德梦寐以求的，完全超脱感性经验的、纯粹理性

的、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约束力的道德法则，即一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的道德命令。

第19段：事实证明，或者说普通人的理性实践应用可以证明以上的论点。一个人即

使当他作为感性世界的一员而出现不良的行为时，他也是认同道德规律的权威性；

这时，理智对行为的力量就体现在“应该”中了。绝对命令就在这一刻成为现实的

可能②。

下文的标题是“一切实践哲学的最后界限”，主要讨论在对自由或者说对实践

理性的特性进行哲学思辨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20段：自由是一个理性观念，它的客观实在性本身尚未得到证实，而自然是

一个知性概念，它通过例证表明，而且必然表明自己的实在性。第21段：虽然作为

意志的特有属性的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是对立的，但自由是我们把握理性的实践能

力的唯一途径和方法，所以，我们不应该抛弃它。第22章：我们应该努力消除自由

与自然必然性之间的矛盾，至少是消除表面上的矛盾。第23 章：消除这一矛盾的

关键在于：当谈到有理性的生命物的自由时不要把它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它

必然服从自然的必然性；而应把它看作是同一主体的另一部分。这个任务是由思辨

哲学来完成的，实践哲学没有这个权利。第24 段：思辨哲学消除这个矛盾为实践

哲学的可能创造条件。第25 段：思辨哲学是这样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是主体必

须用两个不同层次的方式或者说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一方面自己是有理

智的，此时主体独立于感性，不受自然的必然性的制约，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主体

又是感性世界的一员，又必然地服从于自然规律。所以，二者并不互相矛盾，而是

共处于一个主体中。第26段：总之，在理智的世界里，没有感性、欲望、兴趣、爱

好的地位，这些东西丝毫也不能动摇理智世界的客观必然规律即意志规律，因为只

有理性才是立法者，才具有最高的和绝对的效力。所以，有时由于理智的缰绳没能

拴住欲望的野马，导致失德败行，那也不关意志的事，因为那并不是理性的责任。

第27段：“实践理性”即“意志”只能通过思想而不能通过感觉进入知性世界。而

所谓的知性世界实际上只是一种观念或者立场，并不是感性的确实真实的经验的存

在，它只是在观念中作为感性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在这个世界中，理性的因果

性叫做意志，其所具有的特性，我们称它为自由。在这样的一个纯观念的世界里，

理性活动的原则（或特点）是与理性的固有属性相符合的，所以称它为自由。有了

这样一个立场，理性就可以把自己设想成实践的，全部有理性的东西就可以看作是

自在之物，他的意志就是自由的，他的符合规律的要求就是一种自律，而不是像感

性世界中的对象那样符合自然必然性，那是一种他律的机制。第28 段：理性不能

解释纯粹理性是如何实践的，正如它不能解释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一样。第29 段：

自由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解释是属于感性世界的，而自由只是一种观念。那些断言

自由不可能的人，所作的无非是无的放矢罢了，因为他们试图用现象世界或者说经

验世界的客观规律性来苛求现象背后的自在的东西。这是毫无道理的。第30 段：

道德关切（趣味）是以道德情感为内在基础的，它应当被看作是规律对意志所产生

的主观效果，只有理性才能对意志产生这样的效果。第31 段：一般来说，“道德

关切”的产生就是使被感觉作用着的有理性的东西通过理性所获得的东西，也成为

应该愿望的东西（即形成一种道德关切），最终是离不开经验的，而在经验的世界

里，形成一种因果关系必须有两个相关的经验对象，而在道德关切的形成过程中却

只有一个经验对象，另一个只是一个观念，因此道德关切的形成也是无法解释的。

所以，只能得出这样结论：它之使我们感到关切，由于我们是人，由于它出于作为

理智的我们的意志，从而出于我们所固有的自我；至于那属于现象的东西，理性当

然要令它服从于自在之物的本性。第32 段：意志自由这一个前提对回答“一个定

言命令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是无条件必要的，它可以为思辨哲学所证明，至于

它本身是如何可能的则是人类理性永远无法探测的。还有诸如“为什么纯粹理性，

自身就能是实践的；为什么作为规律的全部准则的普遍有效性，能不需引起我们关

切的任何的意志质料或对象，而自己成为动力，产生一种可称为纯道德的关切”等

问题可以总结为“为什么纯粹理性能够是实践的。”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是实践哲学

的限度，人类理性无法把握，也无须去把握。第33 段：如果想要探求自由本身作

为意志的因果性是如何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第34 段：说明划定实践哲学限度的

意义。①

结束语

在任何领域应用理性都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将有关对象（如自然和自由）的认

识推进到对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但有理性生命物其理性的认识能力也并不是无限

度的、全能的，比如“人类理性竟无法使人明了无条件实践规律的绝对必然性，而

定言命令就是这种无条件的实践规律。”在康德看来，这虽然令人失望，但也并非

没有收获，因为它至少让我们知道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只能绝对服从

定言命令。康德的逻辑大抵如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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